卓越教师培养计划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号）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14号）决策部署，落实《教育部等5部门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通知》（教师〔2018〕2号）工作要求，我处组织专家研究起草了《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1、 文件起草背景
（一）基于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通知》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建设一流师范院校和一流师范专业，分类推进教师培养模式改革。通过实施卓越教师培养，在师范院校办学特色上发挥排头兵作用，在师范专业培养能力提升上发挥领头雁作用，在师范人才培养上发挥风向标作用，培养造就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教学、善于综合育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教师。
   （二）广西教师教育发展现状。截止目前广西有29个院校开设师范专业，在校师范生共计11.3万人，其中本科生6.1万人，占54%，专科生5.2万人，占46%；专业点数共229个，其中本科专业点数146个，专科专业点数83个。近年来通过实施高校师范专业办学能力提升计划，建设了一批标准化、现代化的教师教育实训平台、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师范专业办学条件得到全面改善，教师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师教育改革持续推进，教师培养质量和水平得到相应提高。但也存在着教师培养的适应性和针对性不强、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陈旧、教育实践质量不高、教师教育师资队伍薄弱等突出题。大力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成为我区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与紧迫要求。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推动教师教育综合改革，提升教师培养质量。
二、起草过程
（一）组织专家研究起草。
我处牵头，组织师范院校专家参与研制《意见》。结合教育部教师司2018年12月召开的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专项工作会议的有关部署，积极与教师司有关处室请示沟通，与江苏、贵州、云南、四川等沟通交流，认真研究起草《意见》。
（二）专题研讨。
召开了全区教师教育院校卓越教师培养负责人座谈会，专题讨论了《意见（初稿）》。围绕《意见（初稿）》中的关键性内容，如目标与思路、改革任务、主要举措、组织实施等，进行了集中讨论。
（三）征求意见。
《意见（征求意见稿）》形成后，2019年2月27日至3月4日日下文印发各有关高校、各市教育局广泛征求意见。其中有4个高校、1个市教育局提出14条修改意见，其余高校、教育局无意见。经研究，采纳3条、未采纳11条。
三、主要内容
《意见》主要包含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
（一）总体思路与目标。
计划经过5年努力，通过创新机制模式，深化协同育人，贯通职前职后，重点推进一批自治区级、校级卓越教师改革项目，引领带动全区教师教育改革，建成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高水平师范院校，打造一批一流师范专业，培养造就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教学、善于综合育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力的卓越教师。
（二）改革任务。
根据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改革对新时代教师素质的要求，结合学段和学科特点，分类推进卓越中学、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体育与艺术卓越教师培养改革。
1.卓越中学教师培养。针对中学教育改革发展对教师的需求，重点探索本科和教育硕士研究生阶段整体设计、分段考核、有机衔接的培养模式，培养专业突出、底蕴深厚，能够适应和引领中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卓越中学教师。
2.卓越小学教师培养。针对小学教育的实际需求，培养素养全面、专长发展、能够胜任小学多学科教学的卓越小学教师。面向农村小学师资以专科层次为主，加大本科层次小学师资培养。
3.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适应学前教育改革发展要求，培养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综合素质全面、保教能力突出的幼儿园教师。培养以专科层次为主，加大本科层次师资培养。
4.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面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建立健全高校与行业企业、中等职业学校的协同培养机制，探索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培养理实一体、德业双修的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5.卓越特殊教育教师培养。适应新时期特殊教育事业发展需要，重点探索师范院校与医学院校联合培养机制、特殊教育知识技能与学科教育教学融合培养机制，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促进学科交叉，培养富有爱心、素质优良、具有复合型知识技能的卓越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层次以本、专科并重。
6.卓越体育与艺术教师培养。突出新时代体育教育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培养文化素养较高、专业理论扎实、专业技能全面的卓越体育与艺术教师。
（三）主要举措。
1.卓越生源：改革师范生招生制度。严格师范专业准入，2019年起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和民办本科院校原则上不新设师范专业。
2.卓越师德：突出师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教育。
3.卓越机制：完善全方位协同培养机制。
4.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对标教师专业标准、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5.卓越师资：建强优化教师教育师资队伍。
6.卓越质量：构建追求卓越的质量保障体系。
（四）组织实施。
1.强化合作协同。各地、各有关院校要树立协同育人的理念，明确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共同推进卓越教师培养的强大合力。
2.加大经费支持。自治区高校师范专业办学能力提升计划专项经费将重点支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3.加强政策保障。在专业硕士学位授予审核工作、师范生招生计划安排、职称评审、教师培训进修等工作上给予倾斜。
4.建立科学管理机制。加强分类指导，建立激励机制，保护和激发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各校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创造性地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附件：征求反馈意见采纳表
